关于浦口区第十一期“个人课题”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中小学、幼儿园：    
     浦口区第十一期“个人课题”申报工作将于本学期2月下旬启动，课题研究时间为两年，申报采取逐级评审、择优立项的方式。为确保申报工作顺利进行，现将申报程序和要求通知如下：

     1.校（园）组织申报：各中小学校及幼儿园教科室主任做好宣传、组织和指导工作，于2023年2月20日——3月20日完成校内《申报表》的指导。

2.网上申报：各中小学校及幼儿园教师于2023年2月20日——3月20日填写《申报表》，3月20日——3月31日上传《浦口区第十一期“个人课题”申报表》。（3月20日——3月31日开放区“个人课题”评审平台，主持人上传申报书。）
3. 区级评审：4月上旬浦口区教师发展中心将组织专家进行匿名评审，4月30日公布浦口区第十一期“个人课题”立项名单。并从区级课题中遴选出优秀的“个人课题”200项择期组织专家指导提升，为后期申报南京市第十三期“个人课题”做准备。
浦口区“个人课题”申报操作过程中有问题，可加服务QQ:2045124848、602067285 或 致电服务电话:025-84598503咨询（工作时间:周一到周五9:00——17:30）。

特别提醒：按照浦口区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相关规定，同一人同一时期只能主持一项同一级的同一类型课题。如已立项浦口区第十期“个人课题”的主持人因有课题在研，不再申报浦口区第十一期“个人课题”（备注，区第十、第十一期“个人课题”都可以参加市第十三期“个人课题”申报。）
望各校（园）按照要求，积极宣传，认真组织好浦口区第十一期“个人课题”的申报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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